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2.4 工程进度款支付

12.4.1 付款周期

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： 按节点付款。

12.4.2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

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：

(1) 工程基础完工通过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%;

(2)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承包人依约向发包人提交齐全的竣

工结算资料， 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% 。

(3) 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

(1) 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执行通用条款。

(2) 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

12.4.3 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

： L 。

申请单提交的约定： L。

12.4.4 进度款审核和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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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： 执行通用条款。

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： 执行通用条款。

(2) 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： 执行通用条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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